
特殊小女童軍 

「關心社區大使章」評核綱要 

特殊小女童軍必須在「個人」、「學校/贊助機構」、「總會」及「社區」四個部份完成 

活動或挑戰，並由家長/委任領袖簽署作實。 

個人 (必須完成其中一項) 

1. 認識三個慈善團體，並於集會內向隊員介紹。  

2. 認識你居住地方附近的社區中心及介紹其中一項服務（附單張）。 

學校/贊助機構 (必須完成其中一項) 

1. 認識學校/贊助機構提供的兩種無障礙設施。 

2. 認識學校/贊助機構備有的兩種消防設施。 

3. 參與學校/贊助機構的服務日一次。 

總會 (必須完成其中一項) 

1. 參加一次總會大型活動，例如：周年大會操/慈善獎券籌款/愛心曲奇義賣/慈善跑等等。 

2. 參加「盡責公民展潛能」跨代共融計劃其中一項活動。 

社區 (必須完成其中一項) 

1. 參加社區活動一次，例如：社區探訪/社區中心嘉年華會或開放日/《香港人‧香港心》

義工大使行動等等。 

2. 在集會內與隊員討論於學校/贊助機構所屬的社區內其中一種需要改善的社區設施。 

 

 


